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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7]A0443 号 

 

致：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

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

法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和《从业办法》

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

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召开并由董事

会召集。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7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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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开发布了《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网络投票的时间及方式、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

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4:30 在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

产业园区蜀西路 42 号 C1 栋贵公司总部 13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长

补建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7 年 7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

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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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日的股东名册及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共计 133 人，代表股份 364,428,353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444%。除贵公

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本所经办律师。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贵公司核查确认，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122 人，代表股份 3,745,349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0.2718%。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

全部议案。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所规定

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731,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45％；

反对 1,667,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4％；弃权 29,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1％。 

 

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2.1 交易对方和标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362,712,1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91％；

反对 1,656,7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46％；弃权 59,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3％。 

2.2 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62,466,4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17％；

反对 1,885,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74％；弃权 76,300 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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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9％。 

2.3 交易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62,407,5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55％；

反对 1,969,3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04％；弃权 51,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1％。 

2.4 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362,676,5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93％；

反对 1,688,8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34％；弃权 62,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3％。 

2.5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62,718,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9％；

反对 1,641,2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4％；弃权 68,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7％。 

2.6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362,728,2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35％；

反对 1,648,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24％；弃权 51,5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1％。 

2.7 对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同意 362,706,7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6％；

反对 1,665,3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70％；弃权 56,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4％。 

 

3.《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641,8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98％；

反对 1,651,0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31％；弃权 135,4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72％。 

 

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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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62,896,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98％；

反对 1,398,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9％；弃权 132,4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63％。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协议>及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466,8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18％；

反对 1,847,5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70％；弃权 113,9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5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3％。 

 

6.《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466,4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617％；

反对 1,831,0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24％；弃权 130,8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9％。 

 

7.《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908,3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29％；

反对 1,405,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8％；弃权 114,0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13％。 

 

8.《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摊薄即期回报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611,9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6％；

反对 1,711,3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96％；弃权 105,0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2,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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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8％。 

 

9.《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发展规划（框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881,9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757％；

反对 1,403,3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51％；弃权 143,05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3％。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现场记名方式进行了表决，选举了股东代表、监

事代表与本所律师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工作。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贵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中的第 1 项至第 7 项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上述议案中的第 8 项、第 9 项经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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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斯亮 

 

 

                   

                                                  徐  明 

 

 

 

                                                  2017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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